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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企业〔2022〕119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

小企业主管部门： 

现将《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

2022 年 9 月 13 日 

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集群

专业化、特色化、集群化发展水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《“十四五”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（以下简称集群）

是定位在县级区划范围内，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以中小企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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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主导产业聚焦、优势特色突出、资源要素汇聚、协作网络

高效、治理服务完善，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。 

第三条 集群促进工作以增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、激发县域

经济活力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关键环节配套能力为目标，

坚持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

导相结合，坚持培优企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，坚持动态管理和精

准服务相结合。 

第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集群促进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统筹

协调，推动出台扶持政策，发布认定标准，开展认定、监督和考

核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）负责本

地区集群培育工作，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地区集群开展申报

受理、初审、推荐、监测和其它日常工作。 

第五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集群动态管理和跟踪监测机制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在全国范围内认定 200 个左右集群，引导和支

持地方培育一批省级集群。 

第二章 培育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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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开展集群培

育工作： 

（一）提升集群主导产业优势。精准定位集群主导产业，有

针对性地固链强链补链延链，畅通集群协作网络，增强专业化配

套能力，强化质量品牌建设，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，促进大中

小企业协同发展，加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，支持集群参与先

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和建设。 

（二）激发集群创新活力。构建多层次集群创新平台，集成

和开放创新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，推动集群与大型企业、高等院

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机制，开展主导产业大中小企

业融通创新、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，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标

准研制。 

（三）推进集群数字化升级。加强集群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

设，建立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，推动先进安全应急装备

应用，搭建资源共享和管理平台，提升集群数字化管理水平。引

导集群企业运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及评测指标，推广智能

制造装备、标准和系统解决方案，深化工业互联网、工业软件集

成应用，提高数字化转型水平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355


